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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济

体组织）名称
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永兴街道空港新区金

海一道 886号

联系人 戴维
联系方式（电

话、email）
15868557697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是委托方？是否，如否，请填写下列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名称 / 地址 /
联系人 /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钢压延加工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第 01版本 /2024年 5月 10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初始报告的排放量（tCO2e） 491.89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491.89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

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

核查结论

杭州博维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

部令 第 19号）、《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和《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

公室关于开展 2020年度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报送与核查复查工作

的通知》（浙环办函〔2022〕23号）的要求，对“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受核查方”）2023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和现场核

查，杭州博维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3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

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

报告，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

要求。

2. 排放量声明：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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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种类

2023年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单位：t）
CO2当量

（单位：tCO2e）

净购入的电力对应的排放 491.89 491.89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491.89

3. 与上年度相比，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 2022年度未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故无法进行比较。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核查组长 管淑琳 签名 日期 2024年 5月 9日

核查组成员 罗玲莉

技术复核人 夏雍宇 签名 日期 2024年 5月 10日

批准人 方璐 签名 日期 2024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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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第 19号）、

《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名

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和《浙江省

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年度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报送与核查复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2021〕23号）

的要求，为有效实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

证，杭州博维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受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的委托，

对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3年度的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

完整可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的要求；

-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

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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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涉及直接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

1.3 核查准则

杭州博维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

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核

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动

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具

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第 19号）

- 《关于做好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及发电行业重点排放

单位名单报送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19〕943号）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年度重点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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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报送与核查复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

〔2021〕23号）

-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 国家碳排放帮助平台百问百答（MRV-发电问题）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213-200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DL/T448-2000）

-《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 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依据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以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

杭州博维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了核查组，核查组成员详见下表。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管淑琳 组长

1）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层级的碳排放边

界、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核查，排放报告

中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合性核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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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现场核查。

2 罗玲莉 组员

1）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主要耗能设备、计

量设备的核查，以及资料收集整理等；

2）现场核查。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4年 5月 5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

件评审。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2023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企业基本信息、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监测设备清单、活动水

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

评审的重点：

（1）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受核查方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获

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3）受核查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获取、记录、传递和汇

总的信息流管理；

（4）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5）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6）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性

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4年 5月 7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

现场核查。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资

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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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表

时间 姓名 部门/职位 访谈内容

2024年
5月 7日

杨月洁 总经理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

产工艺、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

和排放设施，确定企业层级和补充数

据表的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

情况。

项志远 生产部

1）了解企业层级涉及的活动水平数

据、相关参数和生产数据的监测、记

录和统计等数据流管理过程，获取相

关监测记录；

2）对排放报告和监测计划中的相关数

据和信息，进行核查。

王永光 采购部

方芬 财务部

对企业层级涉及的碳排放和生产数据

相关的财务统计报表和结算凭证，进

行核查。

罗先兵 品质部

对排放设施和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

况进行核查，现场查看排放设施、计

量和检测设备。

池光文 技术部

对能源、设备、材料采购情况进行核

查，现场查看排放设施、计量和检测

设备。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上述核查准则，核查组在文件审核和现场核查过程中，向受

核查方未开具不符合项。在不符合项全部关闭后，核查组完成了核查

报告初稿。根据内部管理程序，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受核查方前，经过

了内部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评审，核查报告终稿于 2023年 5月 9日

完成。本次核查的技术评审组如下表所示。

表 2-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夏雍宇 技术评审员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https://www.qcc.com/pl/pe901170301f75a900c6d023c50f6d3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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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和组织架构

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主要从事不锈钢管件的

生产。公司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空港新区金海一道

886号。

表 3-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

受核查方 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303671614994L

法定代表人 杨月洁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普通阀

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五金产品制造；特种设备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阀门和旋塞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成立时间 2008-01-21

所属行业 钢压延加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空港新区金海一道 886号

经营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空港新区金海一道 886号

排放报告

联系人

姓名 戴维 职务 部门

邮箱 bgs@goodfittings.com 电话 1586855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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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空

港新区金海一道 886号 邮编 /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图 3-1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生产部负责。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由生产部牵头负责。

2）主要用能设备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主要用能设备清单，以及现场勘查，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的主要用能设备情况如下：

表 3-2 经核查的主要用能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商 电机型号

电机功

率

设备类

型

1 单头倒角机 89
温州市飞祥机械

制造厂

YE2-132M-
4

5.5KW
机加工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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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头倒角机 57
温州市飞祥机械

制造厂

YE2-132M-
4

5.5KW
机加工

设备

3 单头倒角机 108
温州市飞祥机械

制造厂

YE2-132M-
4

7.5KW
机加工

设备

4 单头坡口机 273 恒贝车床厂 YZS180L-6 15KW
机加工

设备

5 单头坡口机 510 恒贝车床厂 YX3200L-8 15KW
机加工

设备

6 数控车床
CKJ6150/100

0
温州东海数控机

床有限公司

YE3-160M-
4

11KW
机加工

设备

7 数控车床
CKJ6150/100

0
温州东海数控机

床有限公司

YE3-160M-
4

11KW
机加工

设备

8 数控车床
CKJ6150/100

0
杭州森野精工机

械有限公司

YE3-160M-
4

11KW
机加工

设备

9 数控车床
CKJ6150/100

0
杭州森野精工机

械有限公司

YE3-160M-
4

11KW
机加工

设备

10 砂轮抛光机 300
杭州临安西湖砂

轮机有限公司

YE3-112M-
4

4KW
表面处

理设备

11
软轴振动抛

光机
ZDN100

湖北荆剑电动工

具有限公司

ZN-70-90-2
2

2.2KW
表面处

理设备

12
热处理燃气

炉

1500*750*45
0

江苏省宜兴窑炉

厂
TE4-1601-2 30KW

热处理

设备

13 氩弧焊机 ZX5-630
上海正特焊接器

材制造有限公司

YE3-225M-
4

45KW
焊接设

备

14 氩弧焊机 WS-500
上海正特焊接器

材制造有限公司

YE3-225M-
4

30KW
焊接设

备

15
弯头筒体双

工位 自动

焊接系统

/
佛山中用自动化

装备有限公司

YE3-250m-
4

55KW
焊接设

备

16
手工电弧焊

机
ZXG7-300.1

温州市红旗焊接

机械厂
YE3-100L-4 2.2KW

焊接设

备

17 小焊机 ZX7-200
上海正特焊接器

材制造有限公司
YE3-100L-4 2.2KW

焊接设

备

18
电动单梁起

重机
LD2.8

河南智辉起重机

有限责任公司
ZD32-4 6.5KW

起重设

备

19
电动单梁起

重机
LD2

河南智辉起重机

有限责任公司
ZD32-4 6.5KW

起重设

备

20
CK6183/CK

6163
CK6183

浙江金汤机床有

限公司

YE3-160M-
4

15KW
法兰设

备

21 落地车床
Φ500/Φ2000

mm
中国青岛铭泰机

床

YVF-180L-
6

23KW
法兰设

备

22
CY-V8 加

工中心

Φ800×550×5
50mm

云南机床厂
ZJY208-7.5

b
15KW

法兰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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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螺杆式空气

压缩机

CRRC37PM-
8A

中车北京南口机

械有限公司
YE3-225S-4 37KW

法兰设

备

24 卧式车床 CWA6699.2
天水星火机床有

限责任公司

YVP-200L1
-6

22KW
法兰设

备

25 卧式车床
CK64125L-1

000
天水星火机床有

限责任公司

YE3-180M-
4

29KW
法兰设

备

3）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23年

度的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外购电力。受核查方每月汇总能源消耗量，

向当地统计局报送《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库存》表。

4）监测设备的配置和校验情况

通过监测设备校验记录和现场勘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监测

设备配置和校验符合相关规定，满足核算指南和监测计划的要求。经

核查的测量设备信息见下表：

表 3-3 经核查的计量设备信息

编号 设备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精度 安装位置 校核频次

1 电表 1 DSZ188 0.5 配电柜 5年/次

核查说明：结算电表由电力公司管控，电表信息不详。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受核查方的基本情况信息真

实、正确。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及产品

受核查方的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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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受核查方生产工艺流程图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

确认：在浙江省行政辖区范围内，受核查方只有一个生产厂区，位于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空港新区金海一道 886号。受核查方没

有其他分支机构。在 2023年期间，不涉及合并、分立和地理边界变

化等情况。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受核查方只有一

个厂区，不涉及现场抽样。通过现场勘察、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

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

放源和排放设施，且与上一年度相比，均没有变化。

表 3-4 经核查的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原燃料类

型

排放设施和排放源

识别

1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 CO2 电力 厂内用电设施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边界核

算和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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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核算边界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的要求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于电气机械生产企业，核查组对受核查方填报的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方法

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不涉及任何偏离指南的核算。

因此，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E=E 燃烧+ E 过程+ E 电和热――――――――――――公式 1

其中：

E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E 燃烧 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E 过程 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tCO2）；

E 电和热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消费的排放量（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不涉及。

3.3.2 过程排放

不涉及。

3.3.3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按公式 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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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电=AD 电× EF 电 ―――――――――――――――――公式 6

其中：

AD 电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电量，单位为吨（MWh）；

EF 电 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tCO2/MWh）；

3.3.4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不涉及。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

示：

表 3-5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

应的 CO2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活动水平数据 1：净购入使用电力

表 3-6 对净购入使用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2023年 699.2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电力

单位 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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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2023年度《生产部计量报表》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3年《外购电力结算发票》全部核查

2）2023年《生产部计量报表》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年份
外购电力结算

发票

生产部计

量报表
核查结果

2023 699.2 699.2 699.2
1）排放报告中的 2023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来源于 2023年度

《生产部计量报表》；

2） 2023年度《外购电力结算发票》和《生产部计量报表》中

的外购电力消耗量无偏差。核查组确定采信《生产部计量报表》

中的电力消耗数据。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2023 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

数据源选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

表 3-7 经核查的年度净购入使用电力（单位：MWh）

月份 生产部计量报表 外购电力结算发票 核查结果

1-12月 699.2 699.2 699.2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

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

具体结果如下：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1：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表 3-8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7035
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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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电力的排放因子来源于 2012 年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

子，经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使用数据符合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

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

以及备案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3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组对

排放报告进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

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受核查方 2023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9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使用电

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CO2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2023 699.2 0.5703 491.89

表 3-10 受核查方排放量汇总

类别 2023年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491.89

总排放量(tCO2) 491.89

综上所述，通过重新验算，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量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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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生产部负责，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基本良好，

能源消耗台帐完整规范。

3.6 其他核查发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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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

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 2023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

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2023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种类

2023年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单位：吨）

CO2当量

（单位：吨 CO2当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0 0

过程排放量 0 0

净购入的电力对应的排放 491.89 491.89

废水处理 CH4排放 0 0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吨 CO2当量） 491.89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 2022年未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核查，

故无法进行比较。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浙江固的管业有限公司 2023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

特别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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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不符合清单

序号 不符合项描述
受核查方

原因分析

受核查方采取的

纠正措施
核查结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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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序号 建议描述

1 建议进一步完善企业温室气体数据文件保存、归档管理及内部审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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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2 公司简介

3 组织结构图

4 工艺流程图

5 厂区平面布置图

6 能源计量器具台账

7 主要设备一览表

9 2023年《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10 2023年《污水处理设施日报表》

11 2023年《生产数据-2023年用能统计表》

12 2023年《电量电费发票》

13 计量器具检定证书

14 2023年初始排放报告

15 现场核查照片

16 核查签到表

17 保密协议

18 核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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